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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臺北市中山區公所
 臺北市中山區力行里  沈里長銀德
 學者專家                      邱委員世仁
 達欣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舜磐創新有限公司
 李祖原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中山區長安段一小段453地號土
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

次序 公聽會程序

1 簽到

2 會議開始

3 主持人引言

4 事業計畫內容說明

5 建築設計內容說明

6 綜合意見詢答

7 會議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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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依「都市更新條例」第32條、「臺北市都市更
新自治條例」第15條第3項第2款及「臺北市自行劃
定更新單元重建區段作業須知」第9點第2項規定辦
理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連同公聽會紀錄申請核
准實施更新

■本次公聽會已依「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8條規
定，邀請有關機關、學者專家及當地居民代表，並
通知更新單元內土地、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
權利人、囑託限制登記機關及預告登記請求權人參
加，並以傳單周知更新單元內門牌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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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登報紙
依「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8條規定，將公聽會之日
期及地點，於十日前刊登於台灣新生報三日(112年11月
12日~112年11月14日)

■ 張貼公告
依「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8條規定，將公聽會之日
期及地點，於十日前張貼於里辦公處公告牌

■ 土地、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及其他權利關係人通知
於112年11月13日以掛號附回執(雙掛號)方式寄予相關
權利人，並將公聽會資訊傳單以平信寄發方式周知更新
單元內門牌戶

■ 專屬網頁
https://www.dacin.com.tw/devel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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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崙街(15M)

更新單元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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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崙街(15M)

所有權人(人) 面積(平方公尺)

土地 合法建物 土地 合法建物

公有土地 0 0 0.00 0.00

私有土地 1 1 2,141.00 1,759.36

合計 1 1 2,141.00 1,759.36

公有部分
佔總面積0.00%

佔總人數0.00%

私有部分
佔總面積100.00%

佔總人數100.00%

遼
寧
街

(15M)

龍江路55巷(6M)



更
新
單
元
範
圍
現
況
照
片

7

1

4

6

2 3

5

5

63

41

2



徵
詢
鄰
地
參
與
更
新
意
願

8

3

1

2

31 2

■ 本案依臺北市自行劃定更新單元重建區段作
業須知第9點第2項規定:「依本自治條例第
15條第1項規定申請自劃更新單元，且依同
條第3項規定與事業概要或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一併辦理，如有造成街廓內相鄰土地無法
劃定更新單元之情形，申請人報核前應於依
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或第32條規定舉辦公
聽會時，一併通知相鄰土地及其合法建築物
所有權人前述情形並邀請其參加公聽會，徵
詢參與更新之意願並協調之。」

更新單元範圍 鄰地範圍■ 453地號面積為186㎡，無法自行劃定更新
單元，故於舉辦公聽會時邀請與會，並徵詢
參與更新之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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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單元範圍

■ 本案位於110.11.18府都
規字第11030912831號
公告「臺北市中山區都
市計畫通盤檢討(細部計
畫)案(第一階段)」計畫
範圍內

■ 使用分區：第三種住宅
區

■ 建蔽率：45％

■ 容積率：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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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土地部分 合法建築物部分

面積(㎡) 所有權人數(人) 面積(㎡) 所有權人數(人)

全區總和(A=a+b) 2,141.00 1 1,759.36 1

公有(a) 0.00 0 0.00 0

其他私有(b=A-a) 2,141.00 1 1,759.36 1

排除總和(c) - - - -

計算總和(B＝b-c) 2,141.00 1 1,759.36 1

同意數(C) 2,141.00 1 1,759.36 1

同意比率(％) (C/B)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法定同意比率(％) 80.00% 80.00% 80.00% 80.00%

■ 本案已達「都市更新條例」第 37 條規定之同意比例門檻



處
理
方
式
、
區
段
劃
分
、
實
施
方
式

11

■處理方式

本案未來更新事業將全部採用「重建」方式進行。

■區段劃分

本更新單元範圍全部劃分為重建區段。

■實施方式及費用分擔

本案以協議合建方式實施都市更新事業，後續房地
分配依據協議內容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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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容積：4,817.25㎡

建築容積獎勵項目 獎勵額度(㎡) 獎勵額度(%)

# 6 建築物結構安全條件獎勵(申請結構初評) 376.71 7.82％

# 10 取得候選綠建築證書(銀級) 289.04 6.00%

# 11  取得候選智慧建築證書 (銀級) 289.04 6.00%

# 12  無障礙環境設計獎勵(新建住宅性能評估之無障礙環境達第二級) 144.52 3.00%

# 13  耐震設計獎勵(新建住宅性能評估之結構安全性能達第三級) 96.35 2.00%

# 14  時程獎勵(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地區：修正施行日起五年內) 337.21 7.00％

中央都市更新容積獎勵 小計 1,532.87 31.82％

建築規劃設計(二)-建築基地設置雨水流出抑制設施，達法定雨水貯留量2倍以上 48.17 1.00%

建築規劃設計(三)-留設供人行走之地面道路或騎樓，依實際留設面積給予獎勵 621.43 12.90%

建築規劃設計(四)-建築設計符合臺北市都更審議會歷次會議通案重要審議原則 144.52 3.00%

促進都市更新(二)-更新單元內現有合法建築物之屋齡達三十年以上，且樓層數達
四、五層樓無設置電梯設備或法定停車位數低於戶數十分之七以下者 94.18 1.96%

臺北市都市更新容積獎勵 小計 908.30 18.86％

都市更新容積獎勵 合計 2,441.17 50.68％

都市更新容積獎勵 上限 2,408.62 50.00%

其他容積獎勵項目(容積移轉) 2,408.63 50.00%

申請容積獎勵 總計 4,817.25 100.00％

※本簡報之各項數據、獎勵值、建築面積、費用及時程皆為預估值，實際結果仍以臺北市政府核定之事業計畫內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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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物拆遷計畫

本案採協議合建方式辦理，預計拆遷時程依協議內
容辦理。

■合法建築物之補償與安置

本案採協議合建方式，合法建築物之補償與安置費
依協議內容提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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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本簡報之各項數據、獎勵值、建築面積、費用及時程皆為預估值，實際結果仍以臺北市政府核定之事業計畫內容為準。

項目 金額 備註

壹、工程費用 約160,517萬元 以地下6層、地上18層提列

貳、權利變換費用 約3,247萬元 規劃、都更費用

參、申請容積移轉所支付之費用 0元 無

肆、都市計畫變更負擔費用 0元 無

伍、貸款利息 約7,958萬元 貸款費用

陸、稅捐 約6,666萬元 印花稅、營業稅

柒、管理費用 約20,520萬元 廣告銷售管理費、人事行政管理費用

合  計 約198,911萬元

項  目 銷售數量 銷售平均單價 銷售金額

1F店鋪 61.57坪 約160萬元 約9,851萬元

2F以上住宅 4,601.53坪 約115萬元 約529,175萬元

停車位 193個 約350萬元 約67,550萬元

合  計 約606,577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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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實施進度僅為預估，未來應配合實際行政作業及審查時間而調整。

為114年跨117年分隔線

序號 進度

114年 117年 118年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2月 3月 4月

1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公告

2 申請拆除及建造執照

3 改良物殘餘價值補償

4 申請更新期間稅捐減免

5 地上物騰空拆除

6 工程施工

7 申請使用執照

8 送水送電

9 申請測量

10 產權登記

11 申請更新後稅捐減免

12 更新成果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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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主管機關對事業計畫同意比率之審
核，除有民法第八十八條、第八十九條
及第九十二條規定情事或雙方合意撤銷
者外，以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公開展覽期
滿時為準。所有權人對於公開展覽之計
畫所載更新後分配之權利價值比率或分
配比率低於出具同意書時者，得於公開
展覽期滿前，撤銷其同意

※請核對
1.所有權人姓名
2.土地及建物資料
※若有誤植請直接修改，並於修改處加
蓋所有權人印章

※請勾選處理方式及權利變換比率
※請所有權人簽名及蓋章
※請填寫聯絡地址與電話等資料與簽署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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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更新相關法令規定可參閱臺北市都市更新處/法令園地
（http://www.uro.taipei.gov.tw/）

■ 本案相關資訊請上專屬網頁
https://www.dacin.com.tw/develop/

■ 本案更新相關諮詢服務地點
達欣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地址：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2段92號9樓
聯絡電話：(02) 2706-2929
舜磐創新有限公司
聯絡地址：臺北市中山區明水路602號5樓
聯絡電話：(02)8502-5768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聯絡地址：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3段168號17樓
聯絡電話：(02) 2781-5696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聯絡地址：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2段342號
聯絡電話：(02)8771-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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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本簡報之各項數據、獎勵值、建築面積、費用及時程皆為預估值，實際結果仍以臺北市政府核定之事業計畫內容為準。

使用分區 第三種住宅區

基地面積 2,141.00㎡

基準容積 4,817.25㎡

都市更新容積獎勵 2,408.62㎡(50.00%)

容積移轉 2,408.63㎡(50.00%)

開發
強度

允建容積 9,634.50㎡(200.00%)

實際建築面積 904.99㎡

總樓地板面積 2,1497.49㎡

興建
計畫

構造、樓層數 地上 18 層、地下 6 層、高度 68.4 M
 1 幢  1 棟  結構建築物

戶數 總計 206 戶

車位數

汽車：法定 101 部(含無障礙 3 部)、自設 95 部；實
設 196 部
機車：法定 119 部(含無障礙 3 部)、自設 61 部；實
設 180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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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本簡報之各項數據、獎勵值、建築面積、費用及時程皆為預估值，實際結果仍以臺北市政府核定之事業計畫內容為準。

40M

復
興
北
路

20M長安東路二段

19M

龍
江
路

15M朱崙街

更新單元範圍

車行動線

自行車動線

人行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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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本簡報之各項數據、獎勵值、建築面積、費用及時程皆為預估值，實際結果仍以臺北市政府核定之事業計畫內容為準。

圖例 項目 編號 數量 合計

自設車位
250x550

1-15、17-23、25-26、
28、30-31、33-34 29

34自設車位
250x600

24、27 2

自設車位
230x550

16、29、32 3

地下六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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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本簡報之各項數據、獎勵值、建築面積、費用及時程皆為預估值，實際結果仍以臺北市政府核定之事業計畫內容為準。

地下五層平面圖 圖例 項目 編號 數量 合計

自設車位
250x550

1-16、18、20-31、33-
34、36、38、39、41 35

41自設車位
250x600

35、32 2

自設車位
230x550

17、19、37、4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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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本簡報之各項數據、獎勵值、建築面積、費用及時程皆為預估值，實際結果仍以臺北市政府核定之事業計畫內容為準。

圖例 項目 編號 數量 合計

自設車位250x550 1-16、18、20-22 20
22

自設車位230x550 17、19 2

法定車位250x550 23-31、33-34、36-38、40 15

18
法定車位250x600 32 1

法定車位230x550 39 1

無障礙汽350x600 35 1

地下四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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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本簡報之各項數據、獎勵值、建築面積、費用及時程皆為預估值，實際結果仍以臺北市政府核定之事業計畫內容為準。

地下三層平面圖 圖例 項目 編號 數量 合計

法定車位250x550 1-16、18、20-31、
33-34、36-38、40 35

40
法定車位250x600 32 1

法定車位230x550 17、19、39 3

無障礙車位350x600 3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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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本簡報之各項數據、獎勵值、建築面積、費用及時程皆為預估值，實際結果仍以臺北市政府核定之事業計畫內容為準。

圖例 項目 編號 數量 合計

法定車位250x550 1-16、18、20-31、
33-34、36-39 35

39
法定車位250x600 32 1

法定車位230x550 17、19 2

無障礙車位350x600 35 1

地下二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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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本簡報之各項數據、獎勵值、建築面積、費用及時程皆為預估值，實際結果仍以臺北市政府核定之事業計畫內容為準。

圖例 項目 編號 數量 合計

法定車位250x550 1、2 2 2

法定機車 1-119 119
180

自設機車 120-180 61

地下一層平面圖

防空避難室兼停車空間



27※本簡報之各項數據、獎勵值、建築面積、費用及時程皆為預估值，實際結果仍以臺北市政府核定之事業計畫內容為準。

地上一層平面圖

15M朱崙街

15
M
遼
寧
街

6M龍江路55巷

B

A

地
上
一
層
平
面
圖

圖例 項目 編號 合計

G3店鋪 A
2戶

G3店鋪 B

管委會使用空間

G3 店鋪 

G3 店鋪

大廳

管委會使用空間

警
衛
室

陽台

陽台排煙室

790

900

400

管委會
使用空間

管委會使用空間

汽
機
車
道
S:1/8

特別安全梯

特別安全梯
無障礙樓梯

梯廳

慧
日
講
堂

2F
福
聚
宮

朱崙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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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本簡報之各項數據、獎勵值、建築面積、費用及時程皆為預估值，實際結果仍以臺北市政府核定之事業計畫內容為準。

地上二層平面圖

圖例 項目 編號 合計

H2集合住宅 A1

12戶

H2集合住宅 A2

H2集合住宅 A3

H2集合住宅 A5

H2集合住宅 A6

H2集合住宅 A7

H2集合住宅 A8

H2集合住宅 A9

H2集合住宅 A10

H2集合住宅 A11

H2集合住宅 A12

H2集合住宅 A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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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本簡報之各項數據、獎勵值、建築面積、費用及時程皆為預估值，實際結果仍以臺北市政府核定之事業計畫內容為準。

地上三層至十七層平面圖(奇數層)

(              )

圖例 項目 編號 合計

H2集合住宅 A1

12戶

H2集合住宅 A2

H2集合住宅 A3

H2集合住宅 A5

H2集合住宅 A6

H2集合住宅 A7

H2集合住宅 A8

H2集合住宅 A9

H2集合住宅 A10

H2集合住宅 A11

H2集合住宅 A12

H2集合住宅 A13



四
至
十
八
層
平
面
圖

偶
數
層

30※本簡報之各項數據、獎勵值、建築面積、費用及時程皆為預估值，實際結果仍以臺北市政府核定之事業計畫內容為準。

地上四層至十八層平面圖(偶數層)

(              )

圖例 項目 編號 合計

H2集合住宅 A1

12戶

H2集合住宅 A2

H2集合住宅 A3

H2集合住宅 A5

H2集合住宅 A6

H2集合住宅 A7

H2集合住宅 A8

H2集合住宅 A9

H2集合住宅 A10

H2集合住宅 A11

H2集合住宅 A12

H2集合住宅 A13



屋
突 
一
、
二
層
平
面
圖

31※本簡報之各項數據、獎勵值、建築面積、費用及時程皆為預估值，實際結果仍以臺北市政府核定之事業計畫內容為準。

屋突一層平面圖

屋突二層平面圖



屋
突 
三
層
平
面
圖

32※本簡報之各項數據、獎勵值、建築面積、費用及時程皆為預估值，實際結果仍以臺北市政府核定之事業計畫內容為準。

屋突三層平面圖



彩
色
立
面
圖 

33※本簡報之各項數據、獎勵值、建築面積、費用及時程皆為預估值，實際結果仍以臺北市政府核定之事業計畫內容為準。

東向立面圖 南向立面圖

灰色鋁板

灰色鋁板

深灰色外牆磚

灰白色系石材

灰色鋁板



彩
色
立
面
圖 

34※本簡報之各項數據、獎勵值、建築面積、費用及時程皆為預估值，實際結果仍以臺北市政府核定之事業計畫內容為準。

西向立面圖 北向立面圖

灰色鋁板

灰色鋁板

深灰色外牆磚

灰白色系石材

灰色鋁板



東
、
南
向
立
面
圖 

35※本簡報之各項數據、獎勵值、建築面積、費用及時程皆為預估值，實際結果仍以臺北市政府核定之事業計畫內容為準。

東向立面圖 南向立面圖



北
、
西
向
立
面
圖 

36※本簡報之各項數據、獎勵值、建築面積、費用及時程皆為預估值，實際結果仍以臺北市政府核定之事業計畫內容為準。

北向立面圖 西向立面圖



東
西
向
剖
面
圖 

37※本簡報之各項數據、獎勵值、建築面積、費用及時程皆為預估值，實際結果仍以臺北市政府核定之事業計畫內容為準。

A A’



南
北
向
剖
面
圖 

38※本簡報之各項數據、獎勵值、建築面積、費用及時程皆為預估值，實際結果仍以臺北市政府核定之事業計畫內容為準。

B

B’



透
視
圖

39※本簡報之各項數據、獎勵值、建築面積、費用及時程皆為預估值，實際結果仍以臺北市政府核定之事業計畫內容為準。



透
視
圖

40※本簡報之各項數據、獎勵值、建築面積、費用及時程皆為預估值，實際結果仍以臺北市政府核定之事業計畫內容為準。



共
專
有
圖 

41※本簡報之各項數據、獎勵值、建築面積、費用及時程皆為預估值，實際結果仍以臺北市政府核定之事業計畫內容為準。

地下六層共專有圖

地下五層共專有圖

圖例

專有部分

共有部分

約定專用



共
專
有
圖 

42※本簡報之各項數據、獎勵值、建築面積、費用及時程皆為預估值，實際結果仍以臺北市政府核定之事業計畫內容為準。

地下四層共專有圖

地下三層共專有圖

圖例

專有部分

共有部分

約定專用



共
專
有
圖 

43※本簡報之各項數據、獎勵值、建築面積、費用及時程皆為預估值，實際結果仍以臺北市政府核定之事業計畫內容為準。

地下二層共專有圖

地下一層共專有圖

圖例

專有部分

共有部分

約定專用

防空避難室兼停車空間



共
專
有
圖 

44※本簡報之各項數據、獎勵值、建築面積、費用及時程皆為預估值，實際結果仍以臺北市政府核定之事業計畫內容為準。

地上一層共專有圖

地上二層共專有圖

圖例

專有部分

共有部分

約定專用



共
專
有
圖 

45※本簡報之各項數據、獎勵值、建築面積、費用及時程皆為預估值，實際結果仍以臺北市政府核定之事業計畫內容為準。

地上3,5,7,9,11,
13,15,17層共專有圖

地上4,6,8,10,12,
14,16,18層共專有圖

圖例

專有部分

共有部分

約定專用



共
專
有
圖 

46※本簡報之各項數據、獎勵值、建築面積、費用及時程皆為預估值，實際結果仍以臺北市政府核定之事業計畫內容為準。

屋突一層共專有圖

屋突二層共專有圖

圖例

專有部分

共有部分

約定專用



共
專
有
圖 

47※本簡報之各項數據、獎勵值、建築面積、費用及時程皆為預估值，實際結果仍以臺北市政府核定之事業計畫內容為準。

屋突三層共專有圖

圖例

專有部分

共有部分

約定專用



48※本簡報之各項數據、獎勵值、建築面積、費用及時程皆為預估值，實際結果仍以臺北市政府核定之事業計畫內容為準。

地上一層平面圖

15M朱崙街

15
M
遼
寧
街

6M龍江路55巷

G3 店鋪 

G3 店鋪

大廳

管委會使用空間

警
衛
室

陽台

陽台
排煙室

790

900

400

管委會使用空間

管委會使用空間

汽
機
車
道
S:1/8

特別安全梯

特別安全梯
無障礙樓梯

B

A

無
障
礙
空
間
規
劃
說
明
圖

圖例

無障礙供人行走之地面道路順平

無障礙電梯

無障礙樓梯

無障礙車位

2F
福
聚
宮

朱崙公園

慧
日
講
堂



無
障
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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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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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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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圖

49※本簡報之各項數據、獎勵值、建築面積、費用及時程皆為預估值，實際結果仍以臺北市政府核定之事業計畫內容為準。

圖例

無障礙動線

無障礙電梯

無障礙樓梯

無障礙車位地下二層平面圖

地下一層平面圖

防空避難室兼停車空間



無
障
礙
空
間
規
劃
說
明
圖

50※本簡報之各項數據、獎勵值、建築面積、費用及時程皆為預估值，實際結果仍以臺北市政府核定之事業計畫內容為準。

圖例

無障礙動線

無障礙電梯

無障礙樓梯

無障礙車位地下四層平面圖

地下三層平面圖



51※本簡報之各項數據、獎勵值、建築面積、費用及時程皆為預估值，實際結果仍以臺北市政府核定之事業計畫內容為準。

圖例

人行動線

汽車動線

機車動線

自行車動線

圓凸鏡

車道出入口地坪警示燈

15M朱崙街

15
M
遼
寧
街

6M龍江路55巷

G3 店鋪 

G3 店鋪

大廳

管委會使用空間

警
衛
室

陽台

陽台
排煙室

790

900

400

管委會
使用空間

管委會使用空間

汽
機
車
道
S:1/8

特別安全梯

特別安全梯
無障礙樓梯

梯廳

B

A

人
車
動
線
規
劃
說
明
圖

地上一層平面圖

2F
福
聚
宮

朱崙公園

慧
日
講
堂



人
車
動
線
規
劃
說
明
圖

52※本簡報之各項數據、獎勵值、建築面積、費用及時程皆為預估值，實際結果仍以臺北市政府核定之事業計畫內容為準。

圖例

汽車動線

機車動線

自行車動線

圓凸鏡

地下一層平面圖

地下二層平面圖

防空避難室兼停車空間



人
車
動
線
規
劃
說
明
圖

53※本簡報之各項數據、獎勵值、建築面積、費用及時程皆為預估值，實際結果仍以臺北市政府核定之事業計畫內容為準。

地下三層平面圖

地下四層平面圖

圖例

汽車動線

機車動線

自行車動線

圓凸鏡



人
車
動
線
規
劃
說
明
圖

54※本簡報之各項數據、獎勵值、建築面積、費用及時程皆為預估值，實際結果仍以臺北市政府核定之事業計畫內容為準。

地下五層平面圖

地下六層平面圖

圖例

汽車動線

機車動線

自行車動線

圓凸鏡



55※本簡報之各項數據、獎勵值、建築面積、費用及時程皆為預估值，實際結果仍以臺北市政府核定之事業計畫內容為準。

15M朱崙街

15
M
遼
寧
街

6M龍江路55巷

G3 店鋪 

G3 店鋪

大廳

管委會
使用空間

警
衛
室

陽台

陽台排煙室
管委會
使用空間

管委會使用空間

汽
機
車
道
S:1/8

特別安全梯

特別安全梯
無障礙樓梯

A

社
區
災
害
防
救
檢
討
圖

圖例

緊急升降機

消防車救災動線

逃生動線

消防救災空間

朱崙公園

劃設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指導原則
一、消防車輛救災動線指導原則

(一) 供救助五層以下建築物消防車輛通行之道路或通路，

至少應保持三．五公尺以上之淨寬，及四．五公尺以

上之淨高。

(二) 供救助六層以上建築物消防車輛通行之道路或通路0，

至少應保持四公尺以上之淨寬，及四．五公尺以上之

淨高。

(三) 道路轉彎及交叉路口設計應儘量考量適合各地區防災

特性之消防車行駛需求，如附圖例為供參考。

二、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之指導原則

(一) 五層以下建築物，消防車輛救災活動所需空間淨寬度

為四．一公尺以上。

(二) 六層以上或高度超過二十公尺之建築物，應於建築物

外牆開口 (窗口、陽臺等) 前至少規劃一處可供雲梯消

防車操作救災活動之空間，如外牆開口 (窗口、陽臺

等) 距離道路超過十一公尺，並應規劃可供雲梯車進

入建築基地之通路。

(三) 供雲梯消防車救災活動之空間需求如下：

1.長寬尺寸：六層以上未達十層之建築物，應為寬六公

尺、長十五公尺以上；十層以上建築物，應為寬八

公尺、長二十公尺以上。

2.應保持平坦，不能有妨礙雲梯消防車通行及操作之突

出固定設施。

3.規劃雲梯消防車操作活動空間之地面至少應能承受當

地現有最重雲梯消防車之一．五倍總重量。

4.坡度應在百分之五以下。

5.雲梯消防車操作救災空間與建築物外牆開口水平距離

應在十一公尺以下。

B

地上一層平面圖

地上二層平面圖

15M朱崙街

15
M
遼
寧
街

6M龍江路55巷

2F
福
聚
宮

慧
日
講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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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區
災
害
防
救
檢
討
圖

劃設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指導原則
一、消防車輛救災動線指導原則

(一) 供救助五層以下建築物消防車輛通行之道路或通路，

至少應保持三．五公尺以上之淨寬，及四．五公尺以

上之淨高。

(二) 供救助六層以上建築物消防車輛通行之道路或通路0，

至少應保持四公尺以上之淨寬，及四．五公尺以上之

淨高。

(三) 道路轉彎及交叉路口設計應儘量考量適合各地區防災

特性之消防車行駛需求，如附圖例為供參考。

二、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之指導原則

(一) 五層以下建築物，消防車輛救災活動所需空間淨寬度

為四．一公尺以上。

(二) 六層以上或高度超過二十公尺之建築物，應於建築物

外牆開口 (窗口、陽臺等) 前至少規劃一處可供雲梯消

防車操作救災活動之空間，如外牆開口 (窗口、陽臺

等) 距離道路超過十一公尺，並應規劃可供雲梯車進

入建築基地之通路。

(三) 供雲梯消防車救災活動之空間需求如下：

1.長寬尺寸：六層以上未達十層之建築物，應為寬六公

尺、長十五公尺以上；十層以上建築物，應為寬八

公尺、長二十公尺以上。

2.應保持平坦，不能有妨礙雲梯消防車通行及操作之突

出固定設施。

3.規劃雲梯消防車操作活動空間之地面至少應能承受當

地現有最重雲梯消防車之一．五倍總重量。

4.坡度應在百分之五以下。

5.雲梯消防車操作救災空間與建築物外牆開口水平距離

應在十一公尺以下。

地上三、五、七、
九、十一、十三、
十五、十七層平面圖

地上四、六、八、
十、十二、十四、
十六、十八層平面圖

圖例

緊急升降機

消防車救災動線

逃生動線

消防救災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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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區
災
害
防
救
檢
討
圖

劃設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指導原則
一、消防車輛救災動線指導原則

(一) 供救助五層以下建築物消防車輛通行之道路或通路，

至少應保持三．五公尺以上之淨寬，及四．五公尺以

上之淨高。

(二) 供救助六層以上建築物消防車輛通行之道路或通路0，

至少應保持四公尺以上之淨寬，及四．五公尺以上之

淨高。

(三) 道路轉彎及交叉路口設計應儘量考量適合各地區防災

特性之消防車行駛需求，如附圖例為供參考。

二、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之指導原則

(一) 五層以下建築物，消防車輛救災活動所需空間淨寬度

為四．一公尺以上。

(二) 六層以上或高度超過二十公尺之建築物，應於建築物

外牆開口 (窗口、陽臺等) 前至少規劃一處可供雲梯消

防車操作救災活動之空間，如外牆開口 (窗口、陽臺

等) 距離道路超過十一公尺，並應規劃可供雲梯車進

入建築基地之通路。

(三) 供雲梯消防車救災活動之空間需求如下：

1.長寬尺寸：六層以上未達十層之建築物，應為寬六公

尺、長十五公尺以上；十層以上建築物，應為寬八

公尺、長二十公尺以上。

2.應保持平坦，不能有妨礙雲梯消防車通行及操作之突

出固定設施。

3.規劃雲梯消防車操作活動空間之地面至少應能承受當

地現有最重雲梯消防車之一．五倍總重量。

4.坡度應在百分之五以下。

5.雲梯消防車操作救災空間與建築物外牆開口水平距離

應在十一公尺以下。

北側立面圖 圖例

消防救災空間

替代入口

東側立面圖

553      700 750    750  700  792

4.5M

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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